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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药监规〔2022〕3号

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印发《关于支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发展的意见》

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行政审批局，雄安新

区综合执法局、公共服务局：

为支持和鼓励全省药品零售连锁经营，促进药品零售经营规

模化、集约化、规范化发展，有效激发药品零售市场活力，更好

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，助推医药产业转型升级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、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等法律法规

及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21〕16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

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13号）、《关于推

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78号）及省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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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省局研究制定了《关于支持药品零售连锁

企业发展的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结合工

作实际，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加强学习贯彻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当地行政审批

部门认真学习研究、深刻领会文件精神，并将文件迅速传达至各

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和行政审批部门，传达至全体药品零售企

业，积极指导引导药品零售企业抢抓机遇，依托政策支持，通过

自建、收购等方式提高零售连锁率，提升市场占有率。省局将文

件执行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，共同推动文件的落实执行。

二、强化沟通协调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，强化

信息共享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对文件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

题及时进行研究，加以推动解决。对认识理解存在差异或无法解

决的，及时报告省局。省级将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，必要时对文

件进行修改完善。

三、提高连锁水平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积极指导药品零售连

锁企业进一步强化质量管理意识，按照“七统一”管理要求，开展

经营活动，推动全省药品零售连锁行业健康规范发展，进一步提

升全省药品零售连锁率，保障药品质量安全。

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6月 30日
（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）

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和规划财务处 2022年 6月 30日印发


